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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 W125 号委员提案的答

复   

吉发改议〔2021〕44号  

莫英志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执行“限塑令”政策的建议》

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塑料作为重要的基础材料，在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中应用广泛，不规范生

产、使用、处置塑料会造成资源能源浪费，带来白色污染，甚至会影响群众健

康安全。2008 年国务院发布“限塑令”后，我省于 2014 年以省政府令形式发

布了《吉林省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规
定》（简称“禁塑令”），在全国率先实行禁塑。自“禁塑令”实施以来，一

方面深入推进了我省生态文明建设，保护了生态环境，减少了白色污染，累计

供应可降解塑料制品 1.7 万吨，大型商业机构、连锁超市替换率达到 90%；另

一方面加快了聚乳酸新材料产业发展，我委利用省级专项资金 6730 万元，支持

了 35 个可降解塑料制品项目，吸引了可降解原料改性、制品等项目在我省落地

并形成生产能力，抢占了产业发展先机。   

  但正如您所说，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新型业态发展，塑料污染治理

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如一些农贸市场仍在普遍使用超薄塑料袋、部分

年轻人对塑料袋的价格并不敏感、快递外卖等新兴行业成为“限塑令”的新盲

区等。   

  2020 年 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从国家层面再次推动塑料污染治理工作。为贯彻落实

国家文件精神，我省相继出台了《吉林省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重点工作台

账》、《关于贯彻落实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贯

彻落实国家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做好相关工作的通知》和《吉

林省塑料污染治理 2021 年工作要点》等政策性文件，有力推进了我省塑料污染

治理工作。一是加强监督检查力度。省市场监管厅按照文件要求，组织开展了

对农膜和塑料制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2020 年全省共查处不合格塑料制品及

淘汰产品目录的塑料制品等案件 48 件，罚款 5.65 万元。二是推动了项目建

设。2020 年我委积极谋划储备聚乳酸及其它可降解材料规模化生产项目，并将



符合条件的吉林省中亿医药包装有限公司年产 10000 吨生物高分子降解材料制

品项目上报国家申请中央资金支持。三是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省住建厅

积极指导生活垃圾分类城市统筹生活垃圾分类网点和废旧物品交投网点建设，

推进废旧塑料、快递包装回收，并推动已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在住宅小

区、商业和办公场所合理设置分类收集设施，规范居民分类投放行为，保障塑

料废弃物及时清运。四是降低企业税负。省税务局积极落实现行相关税收优惠

政策，包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废塑料等产品，享受增值税 50%即征即退政

策，综合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

收入等。五是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各地、各部门利用传统媒体主阵地和融媒体

新平台，多层次开展塑料污染治理相关知识普及及宣传，截至 2020 年底，省直

各主要媒体全媒体平台共刊播相关稿件近 191 篇（条），新媒体稿件阅读量近
52.2 万，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同时，省商务厅积极沟通吉林省

商业联合会、吉林省饭店烹饪协会等部门，向会员单位及相关商务领域服务企

业发出通知，宣传国家及我省相关政策文件精神。   

  下步，我们将结合您提出的相关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进

一步完善我省禁塑相关法规政策，加快推进禁塑地方立法工作，明确对违反相

关规定的惩责，提高处理力度，明确执法流程；二是积极谋划储备符合国家投

向、适合地方发展需求的可降解塑料产业化项目，对于符合条件的项目积极上

报国家，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三是按照国家和省政府相关要求，研究制

定《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强塑料制品回

收处置环节的管理工作；四是继续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和行业协会，广泛开展塑
料污染治理相关宣传，提高企业、公众参与塑料污染治理的主动性，广泛凝聚

共识。   

                         省发展改革委   

                           2021 年 5 月 30

日  


